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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托普软件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诉讼公告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中心区支行（以下简称：浦发银行深圳支行）诉珠海南普科技发

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珠海南普公司）归还 1500 万元借款，本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案。 

一、案件基本情况 

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4 年 7 月 6 日开庭审理，对本案判决如下：珠海南普公司应

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给浦发银行深圳支行贷款人民币 1,500 万元及利

息 65,173.81 元；托普软件对珠海南普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，其代为清偿后有

权向珠海南普公司予以追偿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85,335.87 元、财产保全费人民币 75,520

元，由珠海南普公司承担，托普软件承担连带责任。一审宣判后，本公司不服，向广东省高

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，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，于 2005 年 4 月 19 日作出终审判决，

驳回了本公司的上诉，维持原判决。 

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，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本公司在深圳托普国威

电子有限公司持有的 24％的股权，并委托广东省拍卖业事务有限公司拍卖上述股权进行拍

卖。 

详情请见 2004 年 5 月 29 日、2004 年 8 月 31 日、2005 年 9 月 30 日的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及 2005 年 8 月 31 日《2005 年中报》及《2005 年年报》。 

二、本次案件进展情况 

2006 年 7 月 26 日，本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05）深中法执字第 21-780-3

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主要内容为：2006 年 6 月 13 日，广东省拍卖业事务有限公司通知深圳

中院上述股权为深圳市嘉豪投资有限公司竞得，成交价格人民币 16,013,538 元，竞买人已

将拍卖款人民币 1,500 万元付至法院帐户。2006 年 6 月 13 日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中心

区支行致函深圳中院称，为尽快解决本案的债务问题，该行同意上述股权拍卖成交价和深圳

市嘉豪投资有限公司缴纳的拍卖款之间的差额人民币 1,013,538 元由深圳市嘉豪投资有限

公司直接支付给该行，以抵偿本案债务，如该行不能收妥，其后果自行承担，请法院尽快出

具拍卖确认裁定。深圳中院认为：上述拍卖符合有关法律规定，应予裁定确认。于是裁定如



下：解除对本公司在深圳托普国威电子有限公司持有的 24%股权的冻结，并过户至深圳市嘉

豪投资有限公司名下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05）深中法执字第 21-780-3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。    

2、公司公告（公告编号：200405028、200408051、20050937 及《2005 年年报》） 

3、与本次诉讼有关的其他材料。 

四、本公司目前不存在需要披露而尚未披露的事项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托普软件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6 年 7 月 26 日 

 
 


